附件1：
中国科学院分院
纪检监察审计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院党组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为进一步强化分院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中坚作用，发挥纪检监察审计工作有效监督、防范风险、改善管理、提高绩效的重要作用，为我院改革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分院纪检监察审计工作要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院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纪检、监察、审计有机结合，着力推动符合科技创新规律、适应分院系统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第二章  机构设置和领导体制

第三条  分院纪检监察审计工作机构：

（一）设立分院纪检组。纪检组组长由分院党组书记、副书记或局级党组成员兼任；纪检组副组长由正处长级干部担任，专职从事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纪检组成员由分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分院系统单位负责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的人员组成。

（二）设立分院监察审计处。监察审计处与分院纪检组合署办公，配备至少2名专职工作人员，承担分院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监察审计处处长由分院纪检组副组长兼任。

（三）设立分院监察审计工作组。监察审计工作组由分院监察审计处和分院系统部分研究所的专职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人员组成，由分院监察审计处负责组织管理，承担分院系统纪检监察审计重点任务。
第四条  按照党章及有关规定，分院纪检组、监察审计处分别在分院党组和行政领导班子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和具体落实纪检监察审计工作，重要问题要及时向分院党政领导班子请示汇报。分院党政领导班子定期研究部署分院系统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必要时安排监察审计处负责人列席分院党组会或院长办公会，重大问题要及时向院有关部门报告。
第五条  分院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实行回避制度。分院纪检组组长一般不直接分管基建、采购等管理工作。
第三章  主要工作
第六条  对分院系统单位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院机关组织、机构以及干部职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院党组决策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第七条  组织开展分院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根据分院党政领导班子的部署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抓好任务分解，强化沟通协调，督促检查落实。每年定期向分院党政领导班子和院监察审计局报告分院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第八条  开展分院系统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制度；组织纪检监察审计工作调查研究和研讨交流；对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开展分院系统各单位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开展对分院系统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届中和换届经济责任审计，对研究所内控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情况的管理审计，重大隐患或突出问题的风险审计以及其他专项审计，积极开展绩效审计。
第十条  受理对分院系统组织、机构和干部职工的检举、控告和不服处分的申诉；调查处理分院机关组织、机构和干部职工违反党纪、政纪案件；建立信访处理和案件查办档案，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出具干部廉政评语；指导、组织分院系统单位重要案件的调查处理。配合、协助上级有关执纪部门和司法机关对分院系统违法违纪案件的调查处理。
第十一条  完成分院党政领导班子以及上级纪检监察审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院监察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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